
2025 年度送审材料目录（高级）
受理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评审委员会填写）

	
姓名
	
	
联系电话
	

	
工作单位（全称）
	
	
申报职称
	

	
序号
	
名  称
	提交材料
	要求及说明
（单双面打印无要求）

	
	
	原件
	打印件
	复印件
	

	
1
	
评审申报表（网上生成）
	
3
	
	
	本人签字加盖律所/公证处公章 （在编公证员还需区人社局盖 章，非编公证员需所属区司法局 主管部门审核

	2
	
本人业务小结（3000 字）
	
1
	
	
	本人签字加盖律所/公证处公章
（A4 大小）

	

3
	

学术成果材料
	
	
	

各 1
	论文应为任现职称期间发表在公
开出版的国内外刊物上；著作应
有 ISBN 编码；主编或参与编著应
写明个人所著字数、内容

	

4
	
案例卷宗各 1 份，各附案 例说明各 1 份
	
	
	

1/1
	
确系本人主办案件
（A4 大小）

	5
	身份证
	



申报时携带原件
（审核后退还本人）
复印件（1 份）交评审机
构留存
	






所属区司法局主管部门审核盖章
（A4 大小）

	6
	学历、学位证书
	
	

	7
	执业证书
	
	

	8
	其他系列职称证书
	
	

	

9
	
户 口本、居住证、公示报 告、奖励、荣誉、年度考 核等证明材料
	
	




	








10
	








其他需要说明的证明材料
	








1
	
	
	
比如，
1.（如有）满足申报转评条件的， 请提供申报人之前已获得的其他 系列的职称评定书（或专业技术 职务聘任表）复印件和申报表复 印件，各 1 份。
2.（如有） 已经申报“直通车 ” “绿色通道 ”并经评审获得申报  资格的，请提供两名以上正高级  职称同行专家或法学专家签字的  	《两高人才专家推荐表》，各 1  份。
（A4 大小）


[bookmark: _GoBack]
注：
1.上述材料均需上传系统。
2.本人业务小结需包含：工作内容自述、团队角色描述、创新业绩贡献等。
3. 申报材料按上述顺序依次放入文件袋中，并在文件袋正面填贴送审材料目录。 4.送审材料一律不予退还，请做好备份。

